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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9 年避灾生态移民搬迁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意见》，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实

施效果，按照《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和《陕西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

评价管理办法》（陕财办绩〔2020〕9 号）规定，2022 年 3

月至 10 月，陕西省财政厅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2016-2019 年避灾生态移民搬迁资金开展了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依据和背景。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最大限度减轻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陕

西省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对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及省级自

然保护区的群众实施移民搬迁。2016-2019 年避灾生态移民

搬迁涉及全省 12 个市 104 个县（区），共计 135100 户，涉

及财政专项资金 690,106.92 万元。本次绩效评价抽取其中 9

个市 12 个县（区）43270 户作为评价对象，按计划应到位专

项资金 283,471.50 万元。

（二）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因项目计划调整，截至评价日，抽取的 12 个县（区）

涉及资金合计 536,532.86 万元，其中专项资金 307,420.11

万元，其他渠道整合筹措资金 229,112.75 万元。专项资金

中，省级配套资金 237,788.92 万元，超拨 30,998.4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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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 6.5 万元；市级配套资金 15,412.39 万元，资金到位率

98.77%；县（区）级配套资金 54,218.80 万元，资金到位率

88.76%。

实际投资 528,187.71 万元，其中待摊投资 30,631.05

万元，建房支出 421,913.50 万元，基础设施建设大配套

3,062.88 万元，基础设施建设小配套 46,379.30 万元，其他

支出 26,200.98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分散安置补助）。项目

结余 8,345.15 万元，资金预算执行率 98.44%。

（三）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改善。通过建设

安置房及大小配套设施，改善搬迁户居住环境，搬迁群众居

住生活条件提升，综合效益显著。

二、综合评价结论

经综合评价，陕西省避灾生态移民搬迁项目绩效评价综

合得分 80.02 分，评价等级为“B”。

本次绩效评价根据移民搬迁安置项目管理办法及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组织实施，共抽取 9 市 12 县（区），涉及移民

搬迁对象 43270 户，520 个集中安置点，全部资金合计

536,532.86 万元。实际完成安置 42233 户,计划完成率

97.60%。多数项目按照相关计划完成安置点及配套设施建设，

能够加强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项目整体生态保护效益及社

会效益显著。但在制度建设和资金使用、资金审批及支付等

执行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个别项目实际安置户数无法准确核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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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绩效评价从资金管理、项目管理、产出效益、绩效

管理等 4 个方面实施开展。共发放 538 份调查问卷，实际收

回问卷 515 份，政策公开透明度 95.01%，受益户满意度

95.73%，搬迁项目的实施得到搬迁户的普遍认可。

表 2-1 2016-2019 年陕西省避灾生态移民搬迁项目指标评分总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资金管理 20.00 13.68 68.40%

项目管理 12.00 8.41 70.08%

产出效益 62.00 54.22 87.45%

绩效管理 6.00 3.71 61.83%

合计 100.00 80.02 80.02%

绩效评价得分：80.02 综合评价结果等级：B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表 3-1 2016-2019 年陕西省避灾生态移民搬迁绩效评价综合评分明细表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资金

管理
20.00

资金筹措 8.00

市县配套资金到位情况 5.00 4.44

利用资金整合多渠道筹集

资金情况
3.00 2.45

资金管理 8.00
建立健全资金监管制度 4.00 2.75

建立审计和绩效评价机制 4.00 1.50

资金使用 4.00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4.00 2.54

项目

管理
12.00

工程建设 4.00
项目建设实施方案 2.00 2.00

建立项目建设管理责任制 2.00 1.19

项目制度 8.00
质量安全和投资控制管理 5.00 3.28

档案管理 3.00 1.94

产出

效益
62.00

产出数量 16.00 实际完成率
6.00 5.00

10.00 9.54

产出质量 13.00

工程质量 5.00 4.79

规模变化 4.00 3.00

兑付程度 4.00 2.75

产出时效 5.00 完成及时率 5.00 4.63

项目效益 20.00 实施效益

6.00 4.63

7.00 6.83

7.00 5.21

服务对象

满意度
8.00 调查问卷满意度

4.00 3.92

4.00 3.92



- 4 -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绩效

管理
6.00 绩效自评 6.00

自评时效 3.00 2.08

自评质量 3.00 1.63

合计 100.00 100.00 80.02

（一）资金管理。该指标分值 20.00 分，该指标下设 3

个二级指标和 5 个三级指标，本次评价平均得分 13.68 分，

主要考核市县安置房配套资金到位情况、利用资金整合多渠

道筹集资金情况、建立健全资金监管制度、建立审计和绩效

评价机制及资金使用。

（二）项目管理。该指标分值 12.00 分，下设 2 个二级

指标和 4 个三级指标，本次评价平均得分 8.41 分，主要考

核项目建设实施方案、建立项目建设管理责任制、质量安全、

投资控制管理、档案管理。

（三）产出效益。该指标分值 62.00 分，下设 5 个二级

指标和 7 个三级指标，本次评价平均得分 54.22 分，主要考

核实际完成率、工程质量、规模变化、兑付程度、完成及时

率、实施效益、调查问卷满意度。

（四）绩效管理。该指标分值 6.00 分，下设 1 个二级

指标和 2 个三级指标，本次评价平均得分 3.71 分，主要考

核自评时效、自评质量。

从表 2-1 中综合评价得分情况来看，4 个一级指标中仅

产出效益指标得分率达到了 80%以上良好水平，其他 3 项资

金管理、项目管理和绩效管理得分率均低于良好水平。联系

工作实际来看，客观反映出搬迁安置率 97%以上，项目整体

产出效益良好，但评价过程中发现的 17 个问题中，14 个主

要集中在资金、项目、绩效管理等方面，下一步应落实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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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规范管理。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商洛市镇安县“三五工作机制”。商洛市镇安县

提出“三五工作机制”产业发展思路。三是“靠、配、分”，

通过依托园区强产业，配建工程扩就业，坚持因地制宜、科

学分类、因户施策等措施。五是配建“小菜园、小公墓、小

红白理事会、小仓库、小超市”。

（二）汉中市南郑区“稳得住、能致富”。汉中市南郑

区政府以“稳得住、能致富”为目标，通过政府引导，争取

项目，招商引资等多种渠道，因地制宜，在全区引进社区工

厂，解决搬迁群众就业问题。

（三）汉中市西乡县“全程监管、五步控制”。汉中市

西乡县在安置项目建设成本方面，采取“全程监管、五步控

制”的办法，严控土地成本、前期费用、建安造价、小配套

建设等成本。采取上线控制、分类打包、限价设计、统一标

准、决算审计方式，控制工程建设成本。

五、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管理方面。1.部分市县配套资金不到位，省

级超拨资金未全部退还；2.个别市县未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3.部分市县财务制度不健全，资金公示公开不到位；

4.部分项目资金审批或支付不规范；5.部分项目未按专账专

户分类核算；6.部分项目会计凭证管理不规范。

（二）项目管理方面。1.部分项目未严格落实工程建设

制度；2.部分安置点及配套设施未完工；3.部分项目竣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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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财务决算审计不及时；4.整体项目资料未按要求归档整

理，存在内容不齐全、未盖章、分散管理等情形；5.个别项

目资料出现涂改痕迹、照片真实性存疑。

（三）个别项目搬迁任务无法准确核实。1.搬迁规模及

备案信息与实际不一致；2.搬迁人员信息重复。

（四）产出效益方面。1.部分补助资金未兑付，未能及

时发挥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2.部分安置区提供的就业机

会较少，公共服务不够完善。

（五）绩效管理方面。绩效管理意识欠缺，绩效自评报

告提交不及时，上交报告结构不完整、数据不准确。

六、有关建议

（一）规范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1.加大资金

整合力度，拓宽筹资渠道，确保市县配套资金足额到位。2.

加强对县区、乡镇两级移民搬迁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和

管理。3.建立健全相关财务管理制度。4.严格落实资金审批

及支付流程。5.坚持“渠道不乱、统一整合、用于建设、各

计其功”原则，进行专账分类核算。6.重视基层财会人员配

备和专业技能培训，严格按照相关会计规定开展财务工作。

（二）加强项目建设管理，提高项目监管水平。1.严格

落实项目法人、招投标、工程监理、合同管理和终结审计制

五项基本建设制度及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五

项责任主体质量终身责任制。2.规范项目报批及建设程序，

加强项目监督管理，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及建设进度，高效完

成搬迁任务。3.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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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程档案，并进行归档。

（三）精准识别避灾生态搬迁对象，确保任务计划与实

际需求相一致。1.按照“先定地域范围后定人”的原则，合

理确定迁出地区域范围，识别符合搬迁条件的群众。2.锁定

对象后建立一户一档资料，指定专人编制搬迁人员台账。3.

搬迁对象信息如有变更，各层级应及时更新，确保一户一档

资料、“搬迁台账”与“易地扶贫搬迁系统”三者一致。建

议“易地扶贫搬迁系统”中添加重复提示功能，确保搬迁对

象唯一性。

（四）统筹周边优势产业资源，提高产出效益。加快对

集中安置点周边配套产业的招商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

安置点入住率，使搬迁户安居乐业，充分发挥财政专项资金

使用效益,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五）加强绩效管理意识，提高绩效自评质量。1.确保

绩效自评报告报送的完整性、及时性；2.提高报告质量，应

真实客观地反映项目执行情况和效益情况。

（六）立足实际完善政策，助力搬迁工作提质增效。从

本次评价结果来看，抽取的市县搬迁安置率达到 97%以上，

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从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来看，建议从

以下方面完善后续政策：1.因地制宜明确人均搬迁最低建房

居住保障面积，明确不同搬迁类型的政策标准；2.优先消化

前期空置房，节约资金，避免资源浪费；3.实地调研群众需

求，以群众实际需求调整政策导向。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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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咸阳市彬州市未新建、续建集中安置点，考虑到

指标统一性，不适用的打分指标按照其他县（区）平均分值

计算。

（二）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镇因项目审计未提供项目财务

及工程资料，故未对该部分进行评价。

（三）安康市旬阳市各镇办无法界定项目支出的资金类

型。

（四）汉中市南郑区、西乡县自 2017 年 2 月 14 日后按

照汉政办发﹝2017﹞4 号文件调整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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